




2四年度
会讲师责任险

保险明细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投保人

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4楼投保人住所地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珠普通合伙）及其分所（详见清单）被保险人

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4楼被保险地址

2025年03月01日零时至2025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

追溯日自2000年01月01日零时起，但除外起保前已知的任何潜

在损失及索赔

保险期间

追溯期

／，
只＼
言’

AVA如
气

保险人同意根据下列约定，在保险期间内向被保险人提供下层保

险合同的起赔保障：

1.保险人于本保险合同下承担的赔偿责任仅在所有下层保险合同

的赔偿限额均已依其约定完成赔付并全部耗尽后才发生， 并且本

保险合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为基础保险合同约定的所有条款、

条件、 责任免除、 限制条件、 批单以及其它下层保险合同及批单

附加的所有责任免除和限制条件；
2.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范围不得超出任何下层保险合同的

承保范罔。

保险责任

营业收入

全球（包括美国／加拿大）地域范圈

全球（包括美国／加拿大）司法管辖

诉讼 － 投保人住所地适格法院管辖争议解决方式

人民币100,000,000元每次；人民币200,000,000元票计

基层保险单：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
保险单号：ASHH05077324Q丛AA21L

赔偿限额：人民币100,000,000元每次i人民币200,000,000元累计

赔偿限额：

下层保险合同

1. Sanction Clause

如果保险条款对某项索赔进行赔付或给付保险金的行为使本
保险人（或本保险的再保险人）有可能因违反联合国决议或欧
盟、 英国及美国其中任一 固有关贸易或经济的制裁法令或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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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约定


